
製表日期：105年01月11日表21-3-1(10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

執行業務
所得

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
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

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
申報大於歸戶所得戶數

外縣市

各類所得金額

本縣市

歸戶所得來源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00.00 61.6538.352.690.431.920.0156.630.520.381.9017.9914.162.083.99599557

第2分位 100.00 55.2044.801.970.343.330.0141.860.830.362.0517.3628.891.863.11599557

第3分位 100.00 54.7645.241.830.335.370.0138.821.360.371.9118.3128.901.752.87599557

第4分位 100.00 55.1544.851.900.366.050.0238.861.660.401.9219.2927.111.672.65599557

第5分位 100.00 55.6344.371.990.345.740.0239.711.660.401.9420.1625.931.602.49599557

第6分位 100.00 56.3243.682.120.365.520.0340.801.640.411.9720.8024.621.532.32599556

第7分位 100.00 56.8443.162.350.405.440.0341.841.590.431.9921.4523.211.462.16599556

第8分位 100.00 57.7142.292.640.465.370.0443.781.550.432.0121.9021.111.381.95599556

第9分位 100.00 59.3540.653.190.705.150.0546.101.520.422.0622.0018.931.281.79599556

第10分位 100.00 59.2140.794.511.664.080.0648.351.330.472.5922.3216.501.041.60599556

合      計 100.00 57.7742.232.520.744.790.0444.641.410.422.1320.9021.291.432.225995565

一、說明：本表表示各類所得件數占總件數之分配表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